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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市水利局行政执法授权委托书

委托机关：集安市水利局
受托单位：集安市农村饮水管理总站
1、 委托事项
1.对新建、改建、扩建农村饮水工程进行审查和批准。
2、 委托依据
根据《吉林省农村水利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三、委托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四、委托权限的管理范围
集安市所辖区域。
五、受委托方的义务
委托单位应当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办理委托事项，定期向委托机关报告。上述事项的办理情况，并受委托机关的监督。受委托单位不得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第三者，委托权仅在委托期内有效。
六、法律责任
1.委托方对受委托方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2.受委托方对超越委托权限范围实施的行政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委托经委托方及受委托方签字盖章
八、本委托书一式三份， 委托机关、受委托单位各一份，由司法行政部门备案一份。




